	合同编号：

	技术服务合同

	







	服务项目名称：
	宝鸡民俗博物馆
结构安全性及抗震性能鉴定

	委托方（甲方）：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受托方（乙方）：
	陕西中立检测鉴定有限公司

	签 订 时 间：
	      年   月    日

	签 订 地 点：
	陕西省西安市






陕西中立检测鉴定有限公司  印制


陕西中立检测鉴定有限公司——029-81156937    质争第一

	委托方（甲方）：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项目指定联系人：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



	受托方（乙方）：
	陕西中立检测鉴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吕  刚
	联系方式：
	029-81156937

	项目指定联系人：
	潘志鹏
	联系方式：
	18182425905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六路49号综合楼四号楼-301室


[bookmark: _GoBack]甲方为了掌握  宝鸡民俗博物馆现阶段的结构安全性及抗震性能  情况，为后续提供技术依据和支持，特委托乙方就  宝鸡市民俗博物馆现状结构安全性及抗震性能鉴定  进行技术服务。经过双方协商、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技术要求
乙方对项目现场进行检查或检测，运用专业软件和技术手段对委托项目进行分析，按国家要求出具满足要求的书面技术服务报告。
1. 工程概况
(1) 工程名称：宝鸡市民俗博物馆结构安全性及抗震性能鉴定
(2) 工程地址：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
(3) 建设单位：/
(4) 委托单位：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5) 结构形式：框架结构
(6) 委托范围：宝鸡市民俗博物馆
(7) 建设规模：暂定8000m2
2. 技术服务内容
（1）基本情况调查及结构现状检查
（2）混凝土构件截面尺寸检测
（3）混凝土构件抗压强度检测
（4）钢筋混凝土构件中钢筋配置检测
（5）结构侧向位移检测
（6）抗震措施核查
（7）结构承载力验算分析
（8）鉴定分析
3. 技术服务的标准及依据：
（1）《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2021
（2）《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2018
（3）《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9-2012
（4）《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2019
（5）《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2015
（6）《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GB 55021-2021
（7）《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2010
（8）《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784-2013
（9）《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2015
（10）《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JGJ/T 23-2011
（11）《混凝土中钢筋检测技术规程》JGJ/T 152-2019
（12）委托方提供的图纸
第二条：服务要求
1. 服务地点：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
2. 服务期限：自乙方进场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
3. 服务进度：现场检测  5  个工作日，内业整理  15  个工作日，合计  20  个工作日。
4. 服务质量：符合本次技术服务依据的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规定。
第三条：双方权利和义务
1.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为保证乙方有效进行技术服务工作，甲方应在合同生效，乙方进场后，及时向乙方提供下列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
(1) 提供技术资料
a） 提供被检测房屋的具体位置、联系人等信息。
b） 提供受检项目的工程设计文件、施工图等技术资料，保证真实、有效。
(2) 提供工作条件
a） 提供现场检测的梯子或登高等辅助设备。
b） 完成现场检测的水电接通工作。
c） 工作地点的出入和作业引导工作。
d） 为现场检测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
e） 保证本项目建筑物可以进行局部破损等现场检测工作。
f） 负责局部破损处的修复工作及地基开挖试坑的回填工作。
(3) 其他：
a） 甲方保证按照合同约定及时付款。
b） 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乙方修改检测数据，出具虚假报告。
c） 甲方不得以检测/鉴定结果为借口，单方面终止或延误执行合同条款。
2.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a） 严格履行合同规定的各项条款，按照有关检测工作的规范、规程、标准、工作规定以及本合同的要求进行现场检查或检验检测工作；
b） 完成检验检测数据的计算分析、资料整理及成果报告编写和文印等工作；
c） 按合同要求向委托方提供鉴定报告一式  肆  份。
d） 乙方有权按合同约定的金额和时间取得技术服务费。
第四条：技术服务费及支付方式
1. 技术服务费（含税）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暂定总建筑面积为  8000m2  ，单价为 12元/米2 ，则技术服务费总额为人民币 96000 元（大写： 玖万陆仟圆整 ），若建筑面积多于暂定面积，根据单价据实结算，技术服务费含6%增值税。
2. 付款方式：转账支付
3. 支付方式	
（1）合同签订后，乙方进场检测前，甲方向乙方支付30%技术服务费，即人民币 28800 元（大写： 贰万捌仟捌佰圆整 ）；乙方完成所有检测鉴定工作、提交正式鉴定报告前，并提供合同总金额的正式发票，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技术服务费，即人民币 67200 元（大写： 陆万柒仟贰佰圆整 ）。
（2）甲、乙双方开户银行名称、地址和帐号等信息：
	甲方：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乙方：陕西中立检测鉴定有限公司

	公司税号：
	公司税号：916100007941416055

	公司地址及电话：
	公司地址及电话：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六路49号综合楼四号楼-301室、029-81156937

	开户行及账号：
	开户行及账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自贸试验区西安高新科技支行  129907464110102


第五条：保密
1. 项目进行过程中接触和形成的所有技术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甲方提供的工程设计文件、施工图，以及乙方提交的成果报告等），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
2. 对于双方的商业秘密等，双方均有保密义务，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
3. 本合同终止后，合同内的保密条款持续有效。
第六条：送达条款
1. 经甲乙双方确认，本合同首页列明的通讯地址、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电子邮箱均为双方确定的送达地址，上述送达地址真实有效。任何一方向对方发出的有关本合同的通知（包含但不限于工程成果、回执单、项目结算单、项目付款单、项目发票、双方违约罚款单、项目成果意见单、双方配合协作通知单等），均应以上述约定的送达地址为准，否则无效。
2. 一方变更联系方式的，应自变更之日起三日内通过EMS特快专递或顺丰快递方式按本合同中约定的送达地址书面通知对方。否则，该联系方式仍视为有效，由未通知方承担由此而引起的相关责任。
3. 以上通知及送达的认定：
通过电子邮箱及其他电子方式送达时，发出之日即视为有效送达。
通过快递等方式送达时，对方签收之日或发出后第三日视为有效送达（以两者较早一个日期为准）；对方拒收或退回的，视为签收。
4. 甲、乙双方确认上述送达地址亦为双方解决争议时接收法院、仲裁机构的诉讼、仲裁等法律文书之送达地址。
5. 本条款具有独立法律效力，不受合同整体或其他条款的效力影响，始终有效。
第七条：合同变更及解除
1. 双方协商一致，可变更或解除合同。变更或解除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
2. 若发生不可抗力，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经双方确定可以解除本合同。
第八条：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各项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
1. 由于甲方原因造成乙方窝工，则相应顺延工期，甲方每日应向乙方承担总检测费1‰的违约金；由于乙方原因造成工期延误的，乙方每日应向甲方承担总检测费1‰的违约金。
2. 甲方未按合同约定付给乙方检测费，乙方有权延后提交检测成果，且不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每日应向乙方承担应付款1‰的违约金。
3. 乙方所提供的检测/鉴定报告必须真实可靠，因乙方故意或过失导致报告错误造成的后果由乙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非因乙方原因导致检测/鉴定报告错误的，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和损失。
第九条：争议
在本合同的执行中和有关本合同而引起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如果经过协商，双方不能达成一致，将交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第十条：合同效力及其他
1. 签订本合同前双方代表须取得合法授权。
2.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约定的技术服务项目结束及技术服务费用结清后本合同自动终止，保密条款除外。
3.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合同附件及补充协议是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与本合同同等的法律效力。如附件与本文不一致，以本文为准；如补充协议与本文不一致，以补充协议为准。
4. 本合同一式 肆 份，甲乙双方各执 贰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名）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乙方： 陕西中立检测鉴定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名）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